
審計委員會績效評估執行情形 

本公司董事會已於 109年 8月 4日通過「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」，訂定內部董事會績效評估每年執行一次(含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)，

委員會績效評估結果於受評年度結束後次一年度第一季結束前完成。113年度審計委員會績效評估已於 114年第一季完成，並將評估結果

於 114年 2月 24日提報董事會及上傳申報。 

 

審計委員會績效評估結果 

評估方式 評估期間 評估範圍 評估內容 評估結果 

審計委員會內部自評 
起： 113年 01 月 01日  

 
迄： 113年 12 月 31日 

審計委員會 

一、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。 
二、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。 
三、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。 
四、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。 
五、內部控制。 

顯著超越標準 

 


